
专用定时报警器使用说明（SB503,干电池） 

（适用于安静环境） 

一、 外型图（如右） 

二、性能指标： 

1、工作电压：4 节 5 号电池 

2、定时范围：1~99 分或秒钟 

3、定时误差：99 分或秒定时时间<1 秒 

4、环境温度：-20~60℃ 

5、环境湿度：<95% 

6、外形尺寸（高¡ 宽¡ 深，mm）：100¡ 80¡ 60 

7、净    重：0.43kg 

8、不锈钢外壳，304 材质，耐腐蚀。 

三、使用说明： 

1、通电，将右上角的电源开关打开, 定时窗口显示¡ 00¡（单位：分或秒），并闪烁。      

2、按[定时设定]按键设定时间，按住按键不放，定时时间会连续往上增加，当达到欲设

定的时间时，放开按键，完成设定。 

（ ※  减定时的操作：先按下[定时设定]按键，再按[启动/消警]按键，则作减定时；设

定时间到，先放开[启动/消警]按键，再放开[定时设定]按键，定时时间闪烁； 若不闪烁，则

是先放开了[定时设定]按键，已进入定时状态，若此时不定时或非定时时间，则关闭电源重

新设定时间。） 

3、按[启动/消警]启动定时，定时窗数字不闪烁；定时时间按倒计数形式递减。定时时间

到，定时窗数字为¡ 00¡ 闪烁，并有声光报警。按该键消除报警，同时显示设定的定时时间，

定时窗数字闪烁。数字在 0 时，按[启动/消警]键无效。 

4、欲修改定时时间，在闪烁时，按第 3 步操作；欲再定时，按第 4 步操作，如此循环。 

四、维护： 

当显示较暗时，小心打开外壳（防止拉断线），换上 4 节容量大的 5 号电池（建议使用

大容量可充电电池）。为节省电量，不使用时请关闭电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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